江夏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

夏房征决字〔2021〕第1号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及《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因公共利益需要，江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具体范围详见征收范围红线图）实施征收。

一、征收项目名称

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

二、征收范围
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位于江夏区纸坊街，东临文化大道，西临古驿道，北临谭鑫培路。占地面积约149.98亩。具体征收范围以房屋征收部门确定的征收范围为准。

三、房屋征收部门

武汉市江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纸坊街道办事处

五、征收补偿方案

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六、签约期限
自被征收房屋评估结果公示后正式启动签约之日起2个月

七、暂停办理事项

自本决定下达之日起至该项目征收完毕止，不得在征收范围内办理下列事项，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二）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分割、赠与、出租、改变用途；（三）以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为注册地址设立、变更工商登记；（四）户口的迁入、分户。

八、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

本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向武汉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江夏区纸坊街中粮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   
                       2021年10月13日 



